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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25民初7871号
应汉兵：本院受理的原告孙兴达与被告应汉兵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
等方式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确定有效收件地
址，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初7871号民事判决
书：被告应汉兵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孙兴达加工
款14万元，并支付利息（从2020年7月26日按年利率
15.4%算至被告实际给付之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721元，减半收
取1860.5元，保全费1376元，合计3236.5元，由被告应
汉兵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本公告自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70号

嘉兴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嘉兴宝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周道广
告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嘉
兴宝能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桐乡分公司定作合同纠
纷一案，因两被告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
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
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91民初2096号

王蓬：本院受理的（2021）浙0591民初2096号原告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公司与被告王
蓬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
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
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
用通知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蓬支付原告中国人民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公司理赔款687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清偿；二、驳回原告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公司的其他诉
讼请求。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王蓬负
担。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南太湖新区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3803号
林银芝: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与被告林银芝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523民初3803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林银芝偿还浙江南方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代偿款31935.08元并支付资金占用期间损失
（自2020年2月11日起以本金31935.08元为基数按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如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600元,由林
银芝负担,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湖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费应于上诉期满后七日内向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交纳，逾期按自动撤回上诉
处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1928号

康国岭、陈银凤:本院受理原告永康市亿金文体用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康国岭、陈银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送
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19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由被告康国岭、陈银凤支付原告永康市亿金文体
用品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216968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从2021年4月1日起按一年期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判决
确定付款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
完毕。如果被告康国岭、陈银凤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54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5204元，由被告康国岭、陈银凤负担。请你们自公
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立案庭
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359号

武斌斌:本院受理原告应杰快与被告武斌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784民初53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要内容:由被告
武斌斌支付原告应杰快货款439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
(利息损失自2021年8月5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至款
清之日止），款限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如果被
告武斌斌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89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548元，由被告武斌斌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205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787号

鲁在玉:本院受理原告陈军圣与被告鲁在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784民初
57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告鲁在玉归还原告陈
军圣借款本金564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
毕。如被告未按本判决确定的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鲁在玉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5873号

杜波华、宋菊:本院受理原告魏亚东与被告杜波华、
宋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适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浙0784民初
587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杜波华归还
原告魏亚东借款100000元并赔偿逾期利息损失(利息损
失从2021年9月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款清之日止)。款
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魏亚东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被告杜波华未按上述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1150元（已减半收取),由被告杜波华
负担。请你们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
人民法院立案庭2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596号

浙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上海上房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凯顺工具有限公司、永康市蒲菲进出口有限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变更诉讼请
求申请书、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

监督表、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合议庭组成人
员告知书。原告诉请:1、判令二被告立即支付2018、
2019、2020年物业服务费165396.92元、机动车位场地
维护费15120元及滞纳金(滞纳金按未缴纳部分的年利
率6%自2018年1月26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暂
算至2021年1月26日为17600.2元）;2、判令二被告支
付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以上
款项共计199117.13元。3、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开庭日期:2022
年3月16日12时00分,开庭地点:本院第25号审判庭。
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7768号

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程彪与被告宁波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永康市华董中梁置业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表、权利义务
告知书、风险诉讼提示。原告诉请要求:1、判令被告宁波
杭州湾新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返还原告装修款
人民币47895元及利息损失（利息损失自起诉之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率1.5倍计算
至款清之日止),被告永康市华董中梁置业有限公司对以
上款项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2、判令被告宁波杭州湾新
区易软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原告自行完成位于永
康市国宾府3栋1单元1002室的南阳台封窗工程支出
9000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开庭审理日期为2022年3月17日8:40,
开庭地点在本院第24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
期不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7325号

张友理：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7325号原告
张岩青与被告张友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2年3月14日）。原告要
求被告张友理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50000元及自2018
年1月14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
息；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朱丹进
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3月15日10时10
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12191号

陈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岭市支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
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规制虚假诉讼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上午九
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126民初1558号

邱作飞:本院受理的原告章威与被告邱作飞离婚纠
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126民初
155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判令:一、准予原告章威
与被告邱作飞离婚;二、驳回原告章威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300元，由原告章威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
法院。 丽水市庆元县人民法院
（2022）浙72民特30号

本院于2022年1月18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赵彩香申
请宣告自然人死亡一案。申请人赵彩香称，其与陈清方
系配偶关系。陈清方系“浙岭渔15039”船实际经营人，
2019年11月27日，陈清方随船在1734海区5小区作业
时，船舶发生侧翻事故致陈清方落水，经其他船舶搜救
无果。下落不明人陈清方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
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
下落不明人陈清方将被宣告死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陈清方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将知悉
的下落不明人陈清方情况，向本院报告。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2月10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
中，慈溪市人民法院（2021）浙0282民初11382号，送达
材料应增加“举证通知书、简转普裁定书、传票”，开庭时
间、地点应为“2022年3月17日9时在本院机关第八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特此更正。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椒渔运88329”船，船籍港：
椒江；船舶种类：捕捞辅助船; 生产方式：收鲜船；总长：
37.0米；船长：32.2米；型宽：6.40米；型深：3.10米；总吨位：
200；净吨位：112；建造完工日期：2000年02月17日；船舶
建造地/建造厂：浙江省台州市/台州市路桥繁兴船舶修造
厂。现停泊于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洞港码头。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

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和
路95号天和大厦15楼。
承办法官：0576- 88556232（陈）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5日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10时
止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震远渔810”船；船籍港：舟山；船舶种类：
专业远洋渔船；总吨位：297；净吨位：113；船长：42.25米；
型宽：7.60米；型深：3.90米；航区：A1+A2。造船地点及建
造厂：浙江宁波/ 宁波建业船业有限公司；建造完工日期：
2012年12月28日。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舟山市临城新
区舟山远洋渔业有限公司码头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

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
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北京产权交易所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自由贸易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沈路305号。
承办法官：0580- 2323219（房）
债权登记：0580-2323358（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5日

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7日10时起至2022年2月2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
(1)“振方1”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2)“振方2”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3)“振方3”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路桥金清港。

(4)“振方4”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5)“振方5”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6)“振方6”船；船籍港：广东湛江；船舶类型：远洋灯
光围网渔船；船长：44.63米；船宽：8.50米；型深：3.80米；总
吨位：436；净吨：130；建成日期：2019 年 01 月 07 日；制造
地：浙江台州。现停泊于台州温岭松门龙门港。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
起六十日内向本院台州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
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台州法庭，台州市椒江区天

和路95 号
天和大厦15 楼。
债权登记：0576-88685877（周）
承办法官：0576-88556232（陈）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5日

本院将于2022年2月28日10时起至2022年3月1日10时
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浙象渔31024”船；船籍港：象山；船
舶种类：国内捕捞船；总吨位：126；净吨位：44；总长：34.20米；船
长：30.40米；型宽：6.00米；型深：2.85米；建造完工日期：1996年
09月05日；船舶制造厂：台州金清港。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
波市象山县石浦镇东门船厂坞台。

与该船有关的海事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六

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
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151（罗）
债权登记：0574-89285073（宋）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2年1月25日

拍卖公告
宁波鄞州步源服饰工贸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9

月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各一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为91330212753296889Y，声明作废。

宁波鄞州步源服饰工贸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5日

潘丽珏遗失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证，证件
编号：330000465，声明作废。 潘丽珏

2022年1月25日

遗失声明 某男婴，2021年4月15日出生，2021年4月
18日发现被遗弃在杭州市富阳区里山镇马鞍山
村夏家门65号。遗

失
声
明

该弃婴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
之日起60天内，到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
利中心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找不
到生父母的弃婴。联系电话：63135576

（63155817）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
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福利中心

2022年1月25日

注
销
公
告

兹有杭州健协社区服务中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5233010007430826XE，经理事会决议，拟向
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请债权人于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中心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杭州健协社区服务中心
2022年1月25日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卓嘉饰品有
限公司。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

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

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105790213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卓嘉饰品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2年1月25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金华恒威工贸

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金华市泰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金

华市双威工具有限公司、浙江中奥

置业有限公司、余有成、余有群

抵（质）押物

抵押物1：金华市泰元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长湖路259号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6326平方米，房屋面积5897.74平方

米，最高额抵押1900万元；抵押物2：金华市奥特亨工具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罗店镇工业园区工业房地产，土地面积10508平方

米，房屋面积2058.7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800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18754589.48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0689015.84

账面本息合计

39443605.32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俊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李俊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
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李俊。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李俊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李俊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李俊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5105790213

李俊电话：15868950809
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李俊
2022年1月2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永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
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

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义乌市辉运饰

品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徐传华、龚汉茶、陈安源、余云花、

杨启航、郭淑文、杨继红、周素珍

抵（质）押物

工业房地产：江西辉运实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义宁镇修水工业园吴都项目区的房地产，厂房土地面积

32604.62平方米，建筑面积合计26474.9平方米，最高额抵押2904万元

账面本金余额

18816139.47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5203844.4

账面本息合计

34019983.87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备 注


